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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第5屆第6次小組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8月18日（星期三）下午2時 

貳‧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6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戴召集人謙  紀錄：楊琇評 

肆‧出席人員：如后所附簽到表﹙如附件﹚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ㄧ、確認臺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5屆第5次小組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洽悉。 

 

二、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決議事項暨繼續列管案件處理情形報告： 

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會

次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前次會議

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 

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01 108.08.

29第4屆

第6次 

林委員

昭坤 

有關監察院針對

營建署無障礙環

境措施糾正案，

其中臺南市餐廳

無障礙設施查核

不合格率有 93%

為全國最高，旅

館部份臺南市不

合格率亦高達 9

成案，請工務局

說明最新改善情

形並提供改善完

成名單。 

工務局 1.目前改善辦理情形如下： 

(1)餐廳：列管102件、合

格或解列65件，結案率

63%。 

(2)旅館：列管58件，合格

或解列 31件，結案率

57%。 

2.餐廳改善完成清冊已公告

於本局官網，另旅館改善

完成案件亦可由台灣旅宿

網查詢，委員及民眾可透

過網站持續追蹤改善件

數，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1.本案繼續列管。 

2.請將改善完成名

單放置於工務局

無障礙環境宣導

平 台 網 站 明 顯

處，俾利民眾查

詢。 

 

02 108.12.

18第5屆

第1次 

邱委員

麗夙 

有關身心障礙女

性「子宮頸抺片

檢查」服務之身

心障礙類別統計

數據案，請衛生

局說明本市各大

醫院移位機裝設

衛生局 1.本市除原有7間醫院(郭綜

合醫院、仁村醫院、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

美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

臺南分院、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

1.本案解除列管。 

2.請將本市已裝設

移位機的醫院名

單，置於網頁明

顯處，並列管於

下次會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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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會

次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前次會議

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 

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情形，並公開網

頁資訊讓民眾知

悉。 

南新樓醫院、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已裝

設移位機外），另大安婦幼

醫院、衛生福利部新營醫

院已於 110年 6月完成購

置，本市目前合計共有9家

醫院裝設移位機。 

2.本市裝設移位機醫院之名

單已公布於本局網站供民

眾瀏覽(查詢路徑為：臺南

市政府衛生局首頁>健康促

進>癌症篩檢檳榔防制>子

宮頸癌>臺南市提供移位機

設備之醫療院所)。 

3.另台南市立醫院預計於110

年11月底完成裝設；另安

南醫院、衛生福利部台南

醫院及麻豆新樓醫院預計

於111年完成裝設。 

03 108.12.

18第5屆

第1次 

邱委員

麗夙 

1.請交通局說明

「低地板公車

渡板橫跨路緣

石」措施列入

市區公車評鑑

考評項目之最

新執行情形。 

2.請交通局與工

務局說明「香

格里拉」、「大

東夜市」公車

停靠站(P 字架

路 擋 、 行 道

樹 )無障礙環

交通局 

工務局 

交通局 

1.【列管事項3-1】已將「低

地板公車渡板橫跨路緣

石」措施列入本(110)年度

市區公車評鑑項目，惟因

應疫情三級警戒，尚未辦

理專家學者座談會制定項

目評鑑細項，將俟疫情趨

緩後續辦。 

2.【列管事項3-2】大東夜市

(南向)已於110年2月5日會

勘無障礙環境並已改善完

畢，香格里拉(東向)已於

110月5月18日會勘並已取

本案解除列管。 



3 
 

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會

次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前次會議

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 

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境之追蹤改善

情形。 

3.請工務局說明

大東夜市公園

內違規停車進

行勸導及取締

之執行情形。 

消 P 字架路擋改善完畢，

香格里拉(東向)已於110年

7月8日與各單位會勘決議

遷移候車亭並新增無障礙

坡道，預計8月上旬改善完

畢。 

工務局 

1.【列管事項3-2】依會勘決

議尚無涉本局工作事項，

後續如有需求再配合辦

理。 

2.【列管事項3-3】經洽委

員本案應為「成大公園內

違規停車進行勸導及取

締」將轉請東區區公所協

助辦理。 

04 109.08.

25第5屆

第3次 

林委員

黎怡 

何委員

文讚 

有關水都游泳池

外無障礙坡道及

停車位問題，請

體育處與工務局

說明最新執行情

形。 

體育處 

工務局 

體育處 

因雨影響施工，預計110年7

月9日完成無障礙坡道改善；

停車位另案採購辦理，預計

110年7月30日前完成。 

工務局 

本局於110年5月27日配合辦

理會勘並提供相關改善建

議，後續如有需求再配合辦

理。 

1.本案繼續列管。 

2.另有關水都游泳

池外，階梯寬度

太寬未設扶手問

題，請體育處依

照 相 關 法 規 辦

理。 

05 108.12.

18第5屆

第1次 

邱委員

麗夙 

請工務局說明更

換示範路段為海

安路(中華北路

至和緯路口)，

及公園南路(西

門 路 至臨 安 路

口 ) 之 執 行 情

工務局 

 

有關公園南路(西門路至海安

路)及海安路(中華北路至和

緯路)工程已於109年12月31

日完工。 

1.本案繼續列管。 

2.有關本案庇護島

及人行道斜坡尚

有高差，尚需改

善，請工務局研

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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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會

次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前次會議

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 

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形。 

06 109.08.

25第5屆

第3次 

邱委員

麗夙 

有關本府永華市

政園區無障礙通

道空間通行案，

請秘書處提供最

新改善進度。 

秘書處 1.110年7月16日前已完成永

華市政園區東、西側南島

路行人庇護島及機車出入

口坡道改善，並持續施作

中。 

2.110年7月16日(六)預計施

作並完成臨近市府正門周

圍南島路身障坡道澆置作

業。 

3.全部預計於8月底前完工。 

本案解除列管。 

 

07 109.08.

25第5屆

第3次 

邱委員

麗夙 

請經濟發展局提

供各觀光工廠無

障礙設施最新改

善情形。 

經濟發

展局 

1.本局為提升本市觀光工廠

服務品質及完善無障礙空

間，依據109年8月25日本

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會議」裁示，自

109年10月8日起於臺南市

24家觀光工廠分別召開6場

次臺南市觀光工廠無障礙

空間現勘會議。 

2.本市觀光工廠多以既有廠

房轉型觀光工廠，基於友

善環境建置，將輔導業者

依據會勘建議事項加強改

善。截至110年7月8日止，

共計17家觀光工廠完成無

障礙設施改善，餘7家觀光

工廠刻正改善中(因受疫情

影響暫緩辦理)，將持續追

蹤業者改善進度。 

本案繼續列管。 

 

08 109.08.

25第5屆

第3次 

邱委員

麗夙 

請工務局針對本

市北安路人行道

規劃無障礙設施

工務局 北安路(西門路至北成路)人

行道改善事宜，本局將依本

年度經費剩餘情形研議辦

本案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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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會

次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前次會議

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 

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提出具體改善期

程。 

理。 

09 109.12.

7第5屆

第4次 

邱委員

麗夙 

請工務局發文本

府各局處盤點所

轄公共無障礙廁

所，落實檢視可

動扶手旁應留有

70公分的移位空

間(提供符合規

定圖示)，並符

合無障礙相關規

範，俾利身心障

礙者使用，請提

供 最 新 執 行 情

形。 

工務局 本局已辦理會勘並函請管理

單位於三個月內辦理改善，

本局錄案追蹤改善辦理情

形。 

本案繼續列管。 

10 109.12.

7第5屆

第4次 

何委員

文讚 

請交通局說明文

化中心戶外設置

「停 E5立體停車

場」通用廁所，

無障礙廁所設置

及男、女廁所皆

應各設置 1座坐

式廁所，男廁應

保留 1處設置扶

手小便斗之最新

執行情形。 

 

交通局 本局「臺南市東區文化中心

停 E5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案」除提供停車及藝文展演

使用外，針對臺南文化中心

遊客及里民，還提供公用廁

所供民眾使用，其中無障礙

廁所位在1、4、7樓處，男、

女廁所皆有坐式馬桶，且男

廁亦有設置扶手小便斗。 

 

1.本案繼續列管。 

2.有關委員於上次

會議中建議最裡

面的男廁扶手移

外面，已變更設

計，會後提供書

面資料予委員參

考。 

 

11 110.05.

05第5屆

第5次 

邱委員

麗夙 

請邱委員會後針

對各局處工作報

告提供書面意見

予社會局彙辦，

並 請 各 局 處 回

社會局 

勞工局 

教育局 

工務局 

交通局 

有關委員提供書面意見，本

府業於110年7月16日府社身

字第1100853810號函送局處

回應內容予委員知悉。(請參

考附件2，P.102頁) 

1.本案解除列管。 

2.請衛生局於下次

會 議 時 提 供 重

度、極重度身心

障礙女性子宮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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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會

次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前次會議

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 

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覆。 衛生局 

警察局 

 

抹片檢查各障別

的數據 (例如第7

類肢體障礙)，並

列於工作報告。 

3.請交通局於下次

會議說明公車候

車亭劃設10公尺

禁停標線之預算

執行情形。 

12 110.05.

05第5屆

第5次 

張委員

田黨 

安置於機構中之

服務對象，因其

雙親老化過世且

已無其他家人，

或手足置之不理

者，其監護權問

題，請針對身障

機構中身心障礙

者 的 權 益 做 探

討。 

社會局 本局於110年8月5日南市社身

字第1100934478號函函文本

市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倘

有前揭服務對象面臨監護或

輔助宣告議題，可函文本局

進行討論，以協助身心障礙

服務對象維護其權益。(請參

考附件3，P.110頁)。 

本案解除列管。 

 

13 110.05.

05第5屆

第5次 

邱委員

麗夙 

有關臺南市開元

路公車站 -富台

新村站，因路樹

阻擋致公車無法

進入站內，致身

心障礙者無法上

下公車。 

交通局 本市富台新村站已於110年5

月18日辦理會勘，決議新增

無障礙坡道供身心障礙者上

下車，已於110年6月30日改

善完畢。 (請參考附件 4，

P.111頁) 

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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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市無障礙設施檢視小組歷次勘檢建議執行情形 

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月

份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會勘會議決議 

主責 

單位 

預計辦理期程或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01 109年

10月

勘檢

建議 

邱委員

麗夙 

臺南新營郵局之無障

礙通行(臺南市新營區

中山路126號)，因行

進動線需經由超商始

能進入郵局，而超商

的門設有障礙物，致

行動不便者、輪椅使

用者無法通行至郵

局，請說明最新執行

情形。 

工務局 經本局數次抽查，該超商已

確實將阻礙物移除保持通道

淨空。 

本案解除列管。 

 

02 109年

12月

勘檢

建議 

何委員

文讚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前人行道(臺南市中

西區中山路與西華南

街口)，行人斑馬線

及視障者引導線連接

人行道處有一臺階需

整平，否則視障者、

坐輪椅者等身障朋友

無法順暢通行，請說

明最新執行情形。 

工務局 本案業於110年5月28日完成

改善，如附件(請參考附件

5，P.114頁)。 

本案解除列管。 

 

03 110年

1月勘

檢建

議 

邱委員

麗夙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台南市安平區健康

路三段308號），無障

礙廁所有障礙無法使

用，請說明最新執行

情形。 

工務局 本案業於110年5月19日完成

改善，如附件。(請參考附

件6，P.115頁)。 

1. 本 案 繼 續 列

管。 

2.請邱委員於下

次會議前檢視

改善情形再進

行討論。 

04 110年

2月勘

檢建

議 

邱委員

麗夙 

臺南市政府民治市政

中心的無障礙停車

位，至世紀大樓的無

障礙通路、水溝格

柵、坡道扶手及進到

室內的高差斜角太

秘書處 民治市政中心所有須改善的

部分，皆已於110年5月15日

改善完成。 

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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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月

份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會勘會議決議 

主責 

單位 

預計辦理期程或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陡，請秘書處針對民

治市政中心無障礙設

施改善案，說明最新

執行情形。 

05 110年

2月勘

檢建

議 

邱委員

麗夙 

臺南市開元路(勝安香

草運動公園)有高差無

法上人行道。 

北區區

公所 

1.本區勝安香草運動公園南

側(開元路)因車流量過大

未設置無障礙坡道，故於

東、北、西側設置無障礙

坡道6處(請參考附件7，

P.117頁)，應無無法上人

行道之問題。 

2.若後續有公園整體修繕經

費將一併納入評估辦理。 

1. 本 案 繼 續 列

管。 

2.本處公園南側

冇 2 處 斑 馬

線，2處均設

無 障 礙 坡

道 ， 俾 利 行

動 不 便 者 通

行 ， 請 北 區

區 公 所 評 估

辦理。 

06 110年

3月勘

檢建

議 

邱委員

麗夙 

1.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無障礙通路寬度不

足，增加障礙，將

依委員建議將通路

淨寬回復為 130公

分，請提供最新執

行情形。  (文化

局) 

2.臺南市開元路394巷

口的對面有高差無

法上人行道，請提

供改善最新執行情

形。(工務局) 

3.臺南市開元路與長

榮路五段交叉口，

有高差無法上人行

道，請提供改善最

新執行情形。 (工

文化局 

工務局 

水利局 

文化局 

【勘檢建議6-1】業按建築

物無障礙設計規範及委員建

議將通路淨寬回復為130公

分。(已於110年4月30日完

工) (請參考附件8，P.118

頁) 

工務局 

1.【勘檢建議6-2】案址為

大樓開放空間，原核准規

劃已於街廓兩端設置斜坡

出入口，但本局仍於110

年7月份函請大樓管理委

員會於該處增設斜坡，經

協調待住戶大會討論後再

行改善。 

2.【勘檢建議6-3】俟會同

國有財產署辦理會勘後規

1.勘檢建議6-1、

6-4 解 除 列

管。 

2.勘檢建議6-2、

6-3 繼 續 列

管。 

3.有關邱委員會

議中提供黃金

海岸自行車道

有車阻無法通

行照片，請水

利 局 研 議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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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月

份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會勘會議決議 

主責 

單位 

預計辦理期程或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務局) 

4.鹽水溪自行車道有

障礙無法通行，請

提供最新執行情

形。(水利局) 

劃改善。 

水利局 

【勘檢建議6-4】有關鹽水

溪自行車道無法順利通行情

形1案，經110年7月13日邀

集相關單位會勘協調後，水

利局已錄案派工辦理改善，

預計8月完成王城路銜接鹽

水溪自行車道通行設施之改

善。(請參考附件9，P.119

頁) 

 

07 110年

3月勘

檢建

議 

何委員

文讚 

1.臺南市北區北門路

二段547巷口騎樓

地有一台階需做斜

坡道，與對角全家

超商騎樓地連接，

使行動不便者及坐

輪椅朋友能方便通

行，請提供最新改

善情形。(工務局) 

2.臺南市北區北門路

三段與實踐街口人

行道有一台階及盆

栽阻礙，台階需做

斜坡道及移除盆

栽，使行動不便者

及坐輪椅朋友能方

便通行，請提供最

新改善情形。(工

務局、警察局) 

工務局 

警察局 

工務局 

【勘檢建議7-1】 

1.本案地點為騎樓，依規定

得於騎樓設置一處以上出

入口通達各棟，經查該騎

樓路段現況設有多處坡

道，經本局5月份函請建

議增設並於7月份會勘協

商，民眾(店面)反映經詢

價工程經費較高，短期內

暫難負擔，待未來經濟條

件許可會配合改善。 

2.案址為大樓開放空間，原

核准規劃已於街廓兩端設

置斜坡出入口，但本局仍

於110年7月份函請大樓管

理委員會於該處增設斜

坡，經協調待住戶大會討

論後再行改善。 

警察局 

【勘檢建議7-2】有關本市

1.勘檢建議7-1繼

續列管。 

2.勘檢建議7-2解

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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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月

份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會勘會議決議 

主責 

單位 

預計辦理期程或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北區大道新城社區（北門

路三段與實踐街口）於社

區前置盆栽妨礙民眾通行

案，經本局函詢工務局查

明該地是否為私人地，經

查屬道路範圍，即請該社

區移除盆栽，並於110年5

月27日前往複查，盆栽業

已移除。 

08 110年

4月勘

檢建

議 

邱委員

麗夙 

1.中華西路與民權路

交叉口，車輛多行

人穿越時並沒有行

人專用號誌，非常

危險，請增加行人

專用號誌。(交通

局)  

2.文賢路與中華北路

交叉口，有高差無

法上人行道。(工

務局) 

3.新興東路與南門路

交叉口，有高差無

法上人行道。(工

務局)  

4.永康區(鹽行國中新

校區)路邊的無障

礙停車標誌太低。

(交通局) 

交通局 

工務局 

交通局 

1.【勘檢建議8-1】有關旨

案本市中華西路與民權

路口增設行人號誌，本

局將錄案辦理增設行人

號誌事宜，以維護路口

行人通行安全 

2.【勘檢建議8-4】查「本

市永康區新社鹽行國中

暨附近地區區段徵收工

程」尚未辦理點交接

管，鹽行國中新校區周

邊路邊之無障礙停車格

位牌面已請營造商全面

檢視並修正完竣。 

工務局 

1.【勘檢建議8-2】文賢路

與中華北路交叉口高低

差事宜，尚待辦理會勘

後依決議辦理改善。 

2.【勘檢建議8-3】南區南

門路與新興東路人行道

不平，預計年底前完成

改善。 

本案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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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

期及月

份 

提案人

(單位) 
案由及會勘會議決議 

主責 

單位 

預計辦理期程或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12 110年

6月勘

檢建

議 

何委員

文讚 

台一線省道永康區中

正南路270號前人行道

改建事宜，此案是為

了增加停車空間而將

人行道縮減，在內側

留有1.5米寬的人行道

空間，但實地勘察測

量後發現，實際能夠

走動的空間只有1.2米

寬，這樣的行走空間

明顯不足，且這個路

段車流量非常大，車

速很快，即便一般人

行走都很危險，更何

況行動不便的人士而

言更是艱困難行，若

遇到兩部輪椅需併行

時，更難以同時通

過。這是攸關安全性

的問題，不該因為此

段人行道使用的人數

少，就將原有的人行

道空間縮減，甚至將

其餘作為停車道使

用。 

應恢復原有的人行道

空間2.9米寬，讓人行

道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和對於行人、行動不

便者的保障，使台南

市成為人本交通、無

障礙的友善城市。 

交通局 

工務局 

永康區

公 所 

交通局 

有關人行道空間不足,本局

已於110年7月12日邀集相關

單位會勘，由施工單位(永

康區公所)將現有人行道外

擴加寬至2.3公尺。(請參考

附件10，P.124頁) 

 

工務局 

110年7月12日交通局會同本

局、永康區公所、行動不便

團體代表、蔡筱薇議員及李

啟維議員於現場會勘，請永

康區公所依110年6月29日會

議結論辦理變更設計，將人

行道拓寬至2.3M，路肩維持

至2M。 

另變更設計後所增加經費，

依110年6月29日會議結論由

本局補助區公所。 

 

永康區公所 

110年7月12日會勘結論將人

行道加寬至2.3m，辦理變更

設計中。 

 

本案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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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單位業務報告：勞工局、教育局、衛生局、工務局、交通局、警察局、

社會局：﹙略﹚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有關邱委員建議職務再設計手語翻譯費用應向中央反應提高使用額度

於2萬元以下，請勞工局以局文發文予勞動部，並於適當會議反應。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邱委員麗夙 

案由：臺南市重劃區人行道有障礙，致身障者無法通行。 

說明： 

1.臺南市重劃區規劃之人行道，但施工方式卻造成身障者無法通行。(地

政局) 

2.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上平實營區重劃區，人行道有障礙致身障者無法

通行(工務局)。 

辦法：請主辦單位在重劃區規劃時，須注意圖審細節並施工正確。 

研析意見(地政局、工務局)： 

(一)地政局 

本市重劃區人行道工程設計係依「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第十五條

第一款略以‧‧路寬15公尺以上未達18公尺，計畫道路兩側應留設1.5公

尺以上人行道，及第二款路寬18公尺以上未達30公尺，計畫道路兩側應

各留設寬2.5公尺以上人行道等規範；另依本府工務局人行道設計原則及

施作 SOP，人行道最小淨寬1.5公尺，如因局部路段空間受限時，不得小

於0.9公尺，及營建署所制定「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等規範；且

重劃工程完工驗收由本府各主管機關會同，並依上述規範完成工項，故

未來仍持續推動人本環境設計原則，以達友善環境。另爾後開發商開發

時需依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臺南市騎樓設置標準規定，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且人行道淨寬度不

得小於2.5公尺，亦可解決身障者通行之權益。 

(二)工務局 

俟釐清現況後再邀請相關單位研議改善辦法。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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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研析意見辦理。 

(二)請各業務單位進行施工規劃時，應依照相關法規辦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何委員文讚 

案由：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94號台電台南區營業處辦公大樓前人行道，及

中西區永福路一段189號國泰置地廣場大樓前人行道，此兩處的出入口前

後皆有盆栽阻礙，無法通行，需儘快移除，讓行動不便者方便進出。 

說明： 

1.台電台南區營業處辦公大樓及國泰置地廣場大樓僅相隔永福路一段，皆

位於同一地段上，相當鄰近。 

2.台電台南區營業處辦公大樓前人行道，左右出入口都有盆栽阻礙，必須

移除，讓輪椅使用者順利通行。 

3.國泰置地廣場大樓前人行道，從和意路至永福路一段的路口，及往樹林

街二段人行道的出入口皆有盆栽阻礙，致輪椅使用者無法通行，需儘速

移除盆栽。 

辦法： 

1.希望人行道出入口勿設置盆栽阻礙，使輪椅使用者能方便進出。 

2.人行道出入口放置盆栽的用意原是為了禁止臨時停車，建議可改為設置

告示牌並註明「此處禁止停車，違者拖吊開罰」，才具有警示作用。 

研析意見(警察局)： 

有關本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94號台電台南區營業處辦公大樓前人行道，及

中西區永福路一段189號國泰置地廣場大樓前人行道，因盆栽阻礙，致輪椅

使用者無法通行案，本局已請轄管第二分局加強取締違規。 

決議：依研析意見辦理。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林委員黎怡 

案由：有關玉井游泳池活化或其他公共設施之建置，未來室內外規畫無障礙設

施之部分，應先審核是否符合法規及使用者面向做整體考量。 

決議：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時應考慮身心障礙者使用需求整體建置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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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人：江委員秋樺 

案由：有關弱勢家庭特殊教育學生轉銜機制，建議教育局與社會局應合作，比

照特殊教育體系之薪資結構，提升如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工作人員薪資，

吸引特教領域專才提供弱勢家庭特教學生的行為輔導。 

決議：有關薪資結構制度上的問題，將蒐集各縣市的作法，鼓勵特殊教育領域

專才留任。 

 

提案三                                          提案人：何委員美慧 

案由：瞭解各單位無障礙環境設計、驗收的整體機制，避免反覆施工。 

決議：請工務局提供無障礙設施工程推動規劃的 SOP機制。 

 

提案四                                          提案人：張委員田黨 

案由：建請工務局應針對舊有不符無障礙設施法規之公有建設，逐年編列預算

主動修正。另也請市府針對社會福利政策不足的地方主動修正，俾利未

來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更能彰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設立之

意義。 

決議：請各相關單位錄案參考。 

 

提案五                                          提案人：徐委員紫香 

案由：因新冠肺炎疫情體育場館停止開放，本次降級適度鬆綁游泳池使用對象

名單缺少身心障礙者的游泳訓練，建請未來倘有相同情形時，請體育處

能考量其權益予以使用。另友善環境問題，建請各區區公所可分工合作

檢視，由各區出發以同理心考量主動改善。 

決議：請各相關單位錄案參考。 

 

提案六                                          提案人：蔡委員景仁 

案由：有關教育局中小學特殊教育學生的就業問題，希望重視具多重障礙者癲

癇學生就學、就業的權益。 

決議：有關多重障礙學生就學、就業之權益，未來將建立大數據資料，提供渠

等學生就學、就業及生活上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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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人：何委員文讚 

案由：建請建置公共建設應以同理心考量行動不便者使用之權益，營造溫馨、

友善、便利、安全的使用環境。 

決議：請各單位錄案參考。 

 

玖‧散會：下午4時。 












